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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证“下岗”?别被忽悠了！

国土部门：仍然有效无需更换

产权最终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网传文章称，“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不再重
要”“房产证没有你的名字也无所谓，但是一定
要在房产登记簿上有你的名字”。

这让有些人担心房子的产权问题，万一房
产证或不动产权证上有自己名字、但是房产登
记簿上没有怎么办？

对此，相关律师表示，根据物权法，不动产
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
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
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也就是说，

若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的名字与不动产登记簿
上的名字不一致， 应当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不过，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房产证上与不动产登
记簿上的信息是一致的，大家不用担心。

此外，网传文章中还称“房产所有权的最高
效力来自房产登记， 一些缺乏安全感的女性不
用考虑在男方房产证上加名字了， 房产证上没
有你的名字也无所谓， 但是一定要在房产登记
时加上。 ”对此，也有全国多个地方的不动产登
记中心表示，这样的理解“有些想当然”。若首次
进行不动产登记， 购房合同上载明的购房人是
谁，不动产登记时就登记谁；若要在不动产登记
簿上增加名字，需要提交相关材料并经过审核。

（据新华网）

房产证依然合法有效，无需更换

网传文章称，“按照国土资源部的相关工
作安排，

5

月
1

日起全国所有市县停发旧证、

颁发新证”“要力争今年年底前所有市县停发
旧证、颁发新证”。

事实上，早在
2016

年年底，全国大部分
地区就已经不再颁发房产证，而改发不动产
权证。 据国土资源部官网消息，截至

2016

年
年底，全国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颁发新证、

停发旧证”地市已经达到
100%

，除西藏部分
县外的所有省

(

区、市
)

的县，全部实现“颁新
停旧”。

有人疑惑，那么旧的房产证还有效吗？ 是

不是必须去更换不动产权证？ 根据
2015

年
2

月发布的《国土资源部关于启用不动产登记簿
证样式

(

试行
)

的通知》，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按
照“不变不换”的原则，权利不变动，簿证不更
换，在依法办理变更登记、转移登记等登记时，

逐步更换为新的不动产登记簿证。

对此，房地产相关法律界人士表示，目前，

新证、旧证同时具有法律效力，可以选择换或
不换。若不动产权利发生变更、转让，会为新的
产权人颁发不动产权证书；若不动产权利不发
生变更、转让，旧证依然合法有效，效力与不动
产权证书相同，仍然可以办理各种手续。

不动产权证新增不动产单元号

对于房产证和不动产权证之间的差别。据国土
部门介绍，二者之间性质不同，不动产权证是房产证
和土地使用权证书的合二为一。此外，房产证没有防
辐射标签，不动产权证有防辐射标签。

房产证外页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
产权证，并无其他内容；房产证内页内容包括房
屋所有权人、共有情况、房屋坐落、登记时间、房
屋性质、规划用途、房屋状况和土地状况。

而不动产权证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不动产
单元号、使用期限等内容。 根据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不动产以
不动产单元为基本单位进行登记。 不动产单元
具有唯一编码， 这一编码就是不动产单元号，

它由一串
28

位的数字组成，如同房子的“身份

证号”，全国唯一。

不动产权统一登记后， 可以对房产信息进
行查询。有人怕出现“以人查房”现象，即用姓名
查询的方式获得他人的房产信息， 用作不法用
途。 对此，《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指
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不动产登记信
息”，同时明确提出“三类人”可以查询不动产登
记资料。一是权利人可以查询、复制其不动产登
记资料；二是因不动产交易、继承、诉讼等涉及
的利害关系人可以查询、复制不动产自然状况、

权利人及其不动产查封、抵押、预告登记、异议
登记等状况；三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国家
安全机关、监察机关等可以依法查询、复制与调
查和处理事项有关的不动产登记资料。

近日，一篇《房产证下岗
了
!

以后房产证写谁名都没用，有
它房子才归你》的文章引发关注和讨论，

还衍生出“房产证上有你的名字
≠

房子是你
的”等内容。那么，房产证自

5

月
1

日起“下岗”

的说法是否正确？房产证上写谁的名字是否不再
重要？ 新的不动产权证与房产证有何区别？

对于传言，各地房管、国土部门纷纷表示，已经
颁发的房产证仍然有效。 不动产登记按照“不变不
换”的原则进行，以新证逐渐代替旧证的形式完
成，若不动产权利发生变更、转让，会为新的产
权人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若不动产权利不发
生变更、转让，旧证依然合法有效，效力与
不动产权证书相同，仍然可以办理各
种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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